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材料科学与技术学院 2019 年硕士生招生复试及录取细则 

我院坚持按需招生、全面衡量、择优录取和宁缺毋滥的原则，按照《南京航

空航天大学 2019 年硕士研究生招生复试及录取办法》组织复试及录取工作，并

结合学院具体情况，制定本工作细则。 

一、学院招生工作领导小组 

组长：张校刚 

成员：顾冬冬 汤晓斌 陶海军 陈照峰 彭生杰 贾文宝 占小红 王涛 徐强 

秘书：卢小琳 

二、学院复试及录取工作监督小组 

组长：孙占久 

成员： 许赞  李科艳 

三、各专业（领域）复试分数线及招生指标 

专业代码 专业名称 总分 
政治理

论 
外国语 

业务课

一 

业务课

二 

招生指标

（统考） 

070301 无机化学 291 41 41 62 62 2 

070303 有机化学 327 41 41 62 62 4  

070304 物理化学 311 41 41 62 62 21 

070305 高分子化学与物理 290 41 41 62 62 无上线考生 

080501 材料物理与化学 301 39 39 59 59 1 

080502 材料学 321 39 39 59 59 14 

080503 材料加工工程 323 39 39 59 59 21 

0805Z1 核技术与材料工程 270 39 39 59 59 无上线考生 

082701 核能科学与工程 260 35 35 53 53 无上线考生 

082703 核技术及应用 335 35 35 53 53 13 

082704 辐射防护及环境保护 320 35 35 53 53 1 

085204 材料工程（专业学位） 308 39 39 59 59 73 

085204 材料工程（非全日制 308 39 39 59 59 无上线考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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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业学位） 

085216 化学工程（专业学位） 275 39 39 59 59 8 

085216 
化学工程（非全日制

专业学位） 

275 39 39 59 59 
无上线考生 

085226 
核能与核技术工程

（专业学位） 

320 35 35 53 53 
16 

085226 
核能与核技术工程

(非全日制专业学位) 

320 35 35 53 53 
1 

*以上指标不含单考、士兵计划、少数民族计划考生 

四、复试形式、内容和要求  

（1）复试由英语听力水平测试、专业课笔试和综合面试三部分组成，复试

总成绩为 300分。 

（2）英语听力水平测试满分 50分，由学校统一安排，考试时间 40分钟。 

专业课笔试：笔试科目为我校《2019 年招收攻读硕士学位研究生招生专业

目录》公布的复试科目，笔试时间为 2小时，满分为 100分，笔试时间、地点由

学校统一安排（艺术创作等特殊专业按学院要求参加复试）。 

  （3）综合面试满分为 150分，对每位考生的考核时间一般不少于 20分钟； 

  （4）面试要求 

①学科组成立面试小组并进行编号，每个面试小组设组长一人、组员不少于

4 人（共不少于 5 人），其中硕士生导师不少于 3 人。面试小组成员分组在面试

现场决定，成员名单对外严格保密，所有面试小组成员和工作人员在面试过程中

禁止携带手机，不能中途离场，不得做与面试无关的事，禁止吸烟，并统一佩戴

面试工作证和复试工作证。学院需对面试小组成员进行培训。 

②各面试小组要统一成绩评定标准，每个面试小组成员按标准对每位考生进

行独立打分，不得相互讨论，并填写《南京航空航天大学 2019 年硕士研究生招

生复试面试评分表》。 

③考生面试成绩的计算：去掉一个最高分和一个最低分后，取其余成员打分

的平均分为考生面试成绩。各组考生的《南京航空航天大学 2019 年硕士研究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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招生复试面试成绩表》由所有面试小组成员签名确认。 

④所有考生面试结束后，面试小组向学院招生工作领导小组报告面试情况。 

⑤各学院组织人员对考生的面试成绩进行汇总和登分，成绩汇总和登分时应

不少于 3人同时在场，包括监督小组成员在场。 

⑥面试基本流程如下： 

（a）面试考生现场确定自己所在的面试小组及面试顺序。 

（b）面试考生在候考区等待，将手机关闭、上交。 

（c）面试考生在导引员的引领下，到指定小组面试。 

（d）考生面试结束后直接离开复试现场。 

参加面试时，考生可提供反映能力与水平的获奖证书、各类证明等相关材料。  

⑦按教育部要求，学院将对考生面试进行全程录像录音。 

    （5）关于成人教育应届本科生和尚未取得本科毕业证书的自考和网络教育

考生，初试成绩达到复试分数线的考生，复试时由学院安排以笔试形式加试二门

所报考专业的本科主干课程，加试科目如不合格，考生将失去被录取的资格。 

五、调剂复试方案 

1、我院接收调剂的学科专业（领域）及招生指标。 

专业 

代码 
专业名称 总分 

政治 

理论 
外语 

业务 

课一 

业务 

课二 

招生 

指标 

085204 
材料工程(非全日制

专业学位) 
308 39 39 59 59 4 

085216 
化学工程(非全日制

专业学位) 
275 39 39 59 59 4 

085226 
核能与核技术工程

(非全日制专业学位) 
320 35 35 53 53 6 

2、接收调剂申请条件 

（1）相近学科（领域）的生源可申请调剂复试。 

（2）每位考生只能申请我校一个调剂专业。所有考生须在教育部指定的“全

国硕士生招生调剂服务系统”报名。截止时间：2019年 4月 2日中午 11:00前。 

3、调剂复试办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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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调剂报名结束后，学院招生工作领导小组根据本学院具体接收调剂要求确

定进入调剂复试的考生名单，报研招办审核后，公布进入调剂复试的考生名单。 

②非全调剂复试考生的复试方式采取：综合面试；已经参加我校全日制复试

且成绩合格的考生，可以不再参加复试。 

六、复试资格审查 

复试前学院对考生进行资格审查，资格审查不合格者不予复试。审查条件

以我校《2019年硕士研究生招生简章》的规定为准。 

    （1）统考生需审核：①准考证；②学历证书原件和身份证（应届本科毕业

生交验学生证，毕业证书入学时补验）；③在校历年学习成绩单原件（须加盖教

务或人事部门公章）。 

（2）单独考试考生需审核：除（1）中材料外，还须满足本科毕业四年及以

上（即 2015年 9 月前大学本科毕业）。 

（3）退役大学生士兵计划考生需审核：除（1）中材料外，还须提交入伍批

准书和退出现役证。 

学籍学历异常考生须按教育部要求提供《教育部学历证书电子注册备案表》

或《中国高等教育学历认证报告》原件与复印件，未在规定时间提交的视为资格

审查不合格。 

考生资格审查后，学院资格审查小组须认真填写复试资格审查表，并由审查

人签字确认。研究生院将对资格审查结果进行检查。如考生提供虚假材料，任何

时候一经发现，将取消其录取资格。 

（4）复试考生交纳 80元/人的复试费，扫码缴费微信支付： 

七、录取工作 

 1.第一志愿考生录取 

（1）复试总成绩按百分制折算，达到或超过 60分方可录取。 

（2）按照初试成绩（百分化后）和复试总成绩（百分化后）各占 50%的比例

给出总成绩，按相应专业的录取指标，根据考生的总成绩由高到低顺序录取。考

生总成绩相同时，按初试成绩从高到低排序录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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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非全日制调剂考生录取 

（1）复试总成绩按百分制折算，达到或超过 60分方可录取。 

（2）非全日制调剂复试考生按照初试成绩（百分化后）和复试总成绩（百

分化后）各占 50%的比例给出总成绩，根据考生的总成绩由高到低顺序择优录取， 

所有被我校确定为拟录取的调剂考生须在规定时间内通过教育部指定的“全

国硕士生招生调剂服务系统”完成确认录取流程。 

3．导师确定 

每个拟录取考生与导师双向选择。学院在考生入学前确定并统一上报录取考

生导师。 

八、复试阶段各环节安排  

时   间 内  容 地点 类型 

3月 29日（周五）14：

00-17：00  

复试考生报到及资格

审查 

将军路校区材料

楼 259 

一志愿考

生考生 

3月 30日（周六）上

午 07:55—8:40 

学校统一英语听力水

平测试 
见招生系统 

3月 30日（周六）上

午 09:00—11：00 
学校统一专业课笔试 见招生系统 

3 月 30 日下午 1 点 学院组织面试 
具体面试地点报

到时查看 

4月 1日（周一）14:00

—17:00  

通过双向选择确定选

导师意向 

将军路校区材料

楼 257  

4 月 4 日前 公示拟录取名单  

4月 10日上午 09:00

—11：00 

复试考生报到及资格

审查 

将军路校区材料

楼 257 非全日制

调剂考生 4月 10日下午 2：00

 到时查看 
学院组织面试  

具体面试地点报

另通知  

九、学院地址、联系人及联系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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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院地址：将军路校区材料楼 257 

联系人: 卢小琳 

联系方式：52112904 

监督电话：52112913 

十、本细则未涉及部分，由本学院招生工作领导小组负责解释。 

材料科学与技术学院  

2019 年 3 月 22日 


